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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學籍管理辦法 
中華民國110年9月7日府法制字第1100316477號令訂定發布全文15條 

中華民國113年7月2日府行法字第1130247594號令修正第一條 

 

第 一 條  本辦法依國民教育法第三十一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。 

第 二 條  六歲至十五歲之國民(以下稱適齡國民)於註冊入學後，取得學籍；學生中途輟
學且未通報復學至逾齡，其學籍歸於消滅；已畢業之學生，其學籍歸於消滅。 

同一學生自入學至畢業期間，不得同時取得二所以上國民小學或國民中學(以
下併稱學校)之學籍，其範圍包括國內公私立學校、外國僑民學校、大陸地區
臺商學校及海外臺灣學校。 

國民教育階段參與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學生，其學籍管理，準用本辦法之
規定。 

第 三 條  適齡國民應於當年度分發入學就讀，不得提早或暫緩入學。但依法得調整入學
年齡者，不在此限。 

學生除依法得調整修業年限外，不得休學、重讀或越級就讀。 

港澳、大陸地區及外國籍學生來臺就學；回國學人子女、派赴國外工作人員
子女及僑生返臺就學，其入學程序依各該規定辦理。 

國民小學對無戶籍之適齡國民，應准其先行入學；國民中學對無戶籍之適齡
國民，如已取得國民小學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書，或經鑑定具同等學力者，
應准其先行入學。 

第 四 條  學生學號以六位數為原則，左三位表示入學年度，其餘位數依當年度入學學生
人數，由學校自行調整增減。 

學生自入學至畢業，其學籍未曾轉出者，應限用一學號，不得變更。 

學生學籍轉出，其學號應即停用，不得遞補；同一學生學籍轉出後，再轉回原
校就讀者，亦同。 

轉入學生之學號，應銜接於同年級學生學號之末。 

第 五 條  學生轉學應由法定代理人向學校提出申請。 

學生學籍轉出後，轉出學校應將轉學證明書及入學回復信函交由法定代理人於
三日內攜至轉入學校報到。 

學生至轉入學校報到後，轉入學校應於三日內將入學回復信函填妥寄送轉出學
校。轉出學校接獲入學回復信函後，應將學生學籍資料以密件郵政掛號函寄轉
入學校，或採線上系統電子交換方式為之，不得交由法定代理人代為遞送。 

轉出學校應持續追蹤學生就學情形至其完成報到轉入為止。 

同一學生辦理學籍轉出後，再申請轉回原校，應編回原班級。但原班級已額滿
者，應以公開抽籤方式編入學生人數最少之班級就讀。 

學生赴國外、港澳或大陸地區就學時，應辦理學籍轉出，並以申請日為轉出日。 

學生於學期中未經請假而無故未到校，經調查確已出境且遲未辦理學籍轉出者，
得由學校逕予轉出，並以出境日為轉出日。 

第 六 條  學生平時評量及定期評量成績紀錄表應至少保存一學年；學期(年)成績紀錄表
應永久保存。 

轉入學生以前年度之成績評量，應依轉出學校出具之成績紀錄表分別對應登錄
之。如有無法對應或成績空白 得予補行評量，並以實得分數計算為原則。 

學生為申請獎助學金之成績證明書，得以百分數記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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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七 條  學校應依教育部公布之國民中小學學生學籍交換規格，詳細填載學生學籍資料
永久保存並列入移交。 

學校應繕造下列名冊並永久保存： 
一、新生入學名冊：開學後一個月內完成造冊，報彰化縣政府(以下簡稱本府)
備查。 

二、轉出(入)學生名冊：學期結束後一週內完成造冊，免報本府。 

三、畢(修)業生名冊：學年度結束前完成造冊，報本府備查。 

學生學籍資料以紙本形式保存者，學校應設置學籍資料專櫃依年屆順序列置，
並指定專人妥善保管。 

前項學生學籍資料均應加裝封面及封底、裝訂成冊，並詳細書明年屆及學年度，
以利管理。 

第 八 條  申請更正學籍記載，應檢附身分證明及相關可資證明更正內容之文件，經學校
查對確認後更正之。如於書面學籍資料更正，應註明更正日期並加蓋學校相關
章戳證明。 

更正學籍記載，學校應妥為保存相關紀錄，免報本府 

第 九 條  印發畢業證書及修業證明書： 

一、畢業證書及修業證明書，以電腦套印為原則，其年月日數字一律大寫，並
由學校自行印製。 

二、畢業證書及修業證明書，應印學校名稱全銜，蓋用校長簽字章，學校關防
蓋於中華民國年次之上，並加蓋學校鋼印。 

三、畢業證書及修業證明書，如有任何錯誤或蓋印模糊不清，均應重印。 

四、原任校長因故不能視事，由代理校長主持校務時，畢業證書及修業證明書
應署名代理校長。。 

畢業證書及修業證明書以學校畢業典禮當日發給為原則。 

各級學校所設之國民小學部及國民中學部，如有與本校同日舉行畢業典禮之必
要，得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。 

第 十 條  補(換)發畢(修)業證明書： 

一、申請補(換)發畢(修)業證明書，應檢附國民身分證或戶口名簿由學校審核
無誤後發給。 

二、畢(修)業證明書，以電腦套印為原則，其年月日數字一律大寫。 

三、畢(修)業證明書，應蓋用校長簽字章及學校關防。 

四、畢(修)業證明書，應印學校名稱全銜；如核發對象之原畢(修)業學校已改
名、改制、合併或停辦，應於主文附記說明之。 

五、原畢業證書及修業證明書，除因遺失申請補發外，如因毀損或資料變更申
請換發，應繳回註銷。 

補(換)發畢(修)業證明書，學校應妥為保存相關紀錄，免報本府。 

第十一條  學生學籍資料，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規定蒐集、處理及利用。 

第十二條  學生學籍資料 因故毀損或遺失，應即向本府 請備查，並儘速重建。 

第十三條  本府得就學校辦理學生學籍管理之情形，酌予獎懲。 

第十四條  本府得視實際需要辦理研討會，以研討學生學籍管理有關問題。 

第十五條 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 


